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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深交所关注函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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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募集

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尚生态”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

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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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 美尚 01”，债券代码：112604.SZ）

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涉及发行人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公司收到深交所关注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发行人出具了《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336 号），深交所对发行人披露

的有关变更公司住所的事项（具体见发行人 2022 年 5 月 16 日和 2022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拟迁址暨变更公司住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表示关注，

要求发行人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 

“1.2022 年 5 月 23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

的公告》（以下简称《关注函回复》）显示，“十堰市城市定位与公司业务高度

贴合，结合其所拥有的生态资源价值和潜力，为公司后续的业务发展提供动力”

“十堰总部作为公司辐射中部地区的战略基地，将引领公司开拓新的市场和新型

业务”。 

（1）请结合前述《关注函回复》的相关表述，说明你公司未迁址至湖北省

十堰市的原因及障碍。 

（2）请结合你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说明短期内多次变更拟迁址地的原因，

是否符合公司“十堰总部作为公司辐射中部地区的战略基地的发展规划，你公司

董事会作出相关决策是否审慎，以及未来一年是否存在新的迁址计划。 

（3）请说明上述《关注函回复》相关表述是否属于虚假记载，是否存在误

导投资者的情形。 

（4）请说明迁址尚需履行的全部审批或备案程序、存在的不确定性并补充

披露相关风险。 

2.请结合你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在广东省、深圳市开展业务的项目名称、业

务内容、客户名称、各期确认收入金额及回款金额、各期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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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等情况及行业竞争格局，充分说明迁址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公告所称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商业价值的提升从现有业务拓展和未

来产业定位布局出发”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你公司在迁址后拟开展的后续工作

及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并做好相应风险提示。 

3.2022 年 8 月 26 日、29 日、30 日，你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股价累计涨

幅达 52.81%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达到股价异常波动情形。2022 年

8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显示，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拟迁址暨变更公司住所及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请你公司说明在筹划迁址信息保密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否存在内

幕信息对外泄露的情况，并报备有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4.请详细说明你公司近 1 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回复

投资者咨询等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的情形。 

5.请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5%以上股东近 1

个月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深交所要求发行人就上述事项作出书面说明、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并要求发行人在 2022 年 9 月 7 日前报送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

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336 号）。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9 月 7 日披露了《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43），并对上述问题进行

了答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平安证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平安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平安证券后续

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 17 美尚 01 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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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收到

深交所关注函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8 日 


